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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學生家長會 108 學年度第一次家長委員會

議會議紀錄 
 

一、時間：108 年 10 月 1日(星期二)晚上 6時 30 分 

二、地點：F HOTEL 二樓多功能會議室 

三、介紹與會人員 

四、主席：會長 

五、主席致詞： 

本學年度家長會委員總人數 17 人，目前委員出席人數 16 人，已符合「高

級中等學校家長會設置辦法」(下稱本辦法)第 19 條第 2項規定，委員會應

有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爰本委員會議開始。 

謝謝各位的支持，今年由我來擔任家長會長，感謝各位委員踴躍出席，如

果有任何問題，請多多指教，謝謝。 

六、校長致詞： 

各位家長參加家長會都是義務性質，來協助學校，非常感謝，今年謝

謝陳會長願意接任這個職務，陳會長對學校很用心，給予很多的提醒，再

次感謝會長及所有與會的副會長、常務委員及委員們。 

七、提案討論： 

案由一：推舉本會 108 學年度家長會財務委員、監察委員案。 

說  明：依本章程第十五條：本會應推舉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各一人，辦

理經費及會務監察事項，由委員互相推舉之。 

決  議：經與會全體家長委員共 16人贊成通過，推舉結果如後： 

財務委員:黎俊甫； 監察委員:戴宏 

 

案由二：本屆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授權家長委員會，選派家長代表參加學校

法定應參與會議之人員，請討論。 

說  明：家長會法定應參與學校會議計有：校務會議、教師評審委員會、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學生獎懲委員會、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輔導工作委員會、課程發展委員會、教師專業發展會議、霸凌因

應小組會議、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委員會、…等等(學生獎懲委員

會、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不可為同一人)。 

決  議：經與會全體家長委員共 16人贊成通過，各項會議代表如下： 

代收代辦費審議委員會 7人：常務委員及黎俊甫、楊孟怡委員 

學生獎懲委員會及其他會議：會長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副會長 

以上代表不能出席者必要時得由會長或副會長指派其他委員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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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案由三：為因應會務需要，本屆家長會擬敦聘林明華等人擔任日常會務行

政人員，提請審議(提案人：會長)。 

說  明： 

一、依本章程第九條：本會為辦理日常會務，由會長提名家長或本校人

員擔任會務人員，經委員會同意後聘任之，均為無給職，並得經委

員會同意後給予津貼。 

二、本屆家長會擬敦聘本校學務處林明華主任擔任總幹事、訓育組黃鈺

筑組長擔任秘書、訓育組張秋婷幹事擔任文書、學務處李依頻小姐

擔任會計、校長室鄭純惠小組擔任出納，以辦理日常會務。 

決  議：經與會全體家長委員共 16人贊成，本案通過，家長會總幹事及秘

書為無給職，並同意於本屆期末支付津貼予文書、會計、出納人

員，每員 5,000 元。 

 

案由四：為因應會務需要，本會擬敦聘林孟瑩等人擔任本會顧問案，提請

審議(提案人：會長)。 

說  明： 

一、依本章程第九條：家長會得聘顧問，由會長提名經委員會通過後聘

任之，其人數不得超過委員人數二分之一，以提供教育諮詢，協助

學校發展。顧問均為無給職。 

二、林孟瑩、李文平、陳正平、沈金舜、包念華、林哲逸、胡文愷等 7

人熱心公益，經邀約後願意擔任本會顧問，以提供教育諮詢，協助

校務及會務發展。 

決  議：經與會全體家長委員共 16人贊成，本案通過。 

 

案由五：請家長會協助支應本校 108 學年度國中九年級入班招生宣導車馬

費案，提請審議。(提案人：教務處)。 

說  明： 

一、為使花蓮區國中九年級生能充分掌握本校之正確資訊，本校將於下

學期安排為期二週之國中招生入班宣講，由教師們配合教務處安排

時程，義務至國中端宣導。 

二、為落實節能減碳之環保概念，鼓勵教師們共乘交通工具，將補貼開

車的教師部分車馬費，如下說明：花蓮市學校 100 元、花蓮縣 200

元(北區)、花蓮縣 300 元(中區、南區)。請家長會同意支應此項費

用 4,000 元，以資鼓勵。(107 學年度實際支出經費為 3,100 元) 

決  議：經與會全體家長委員共 16人贊成，本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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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六：請家長會協助支應本校 109 學年度大學學測及四技二專統一入學

測驗茶水費案，提請審議。(提案人：教務處) 

說  明：本校為體恤高三考生於大學學測及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之考程

中，不便外出購買茶水以補充能量，以及家長無法到場陪同之情，

請家長會同意支應 109 學年度高三考生升學測驗之茶水費 4,000

元。(107 學年度實際支出經費為 3,893 元) 

決  議：經與會全體家長委員共 16人贊成，本案通過。 

 

案由七：請家長會協助支應本校 108 學年度辦理學生夜自習輔導教師鐘點

費案，提請審議。(提案人：教務處)  

說  明： 

一、為鼓勵學生培養獨立學習之能力，提昇讀書風氣，本校特提供圖書

館 5 樓自修室作為學生課後優質之自習環境，每週一至週五

18:30~20:50 開放予學生申請夜自息，教務處每日安排輔導教師輪

值，以管理學生秩序，並申請原住民一般課業輔導計畫之經費，補

貼輔導教師之鐘點費，自 100 學年度實施以來，成效甚佳。惟自今

年起，原住民一般課業輔導計畫不再補助相關夜自息之鐘點費，為

體恤輔導教師之辛勞，並使優良之夜自息措施得以持續辦理，請家

長會同意支應本校 108 學年度辦理學生夜自習輔導教師鐘點費

54,000 元、冷氣使用費 7,920 元，合計 60,000 元。 

二、經費概算：教師鐘點費每小時 300 元，每日 2.5 小時，計 750 元。 

108 學年度因有教師申請以加班補休方式至校外進修，經其同

意以每週排定 3天輪值學生夜自習輔導教師方式加班，不支領

教師鐘點費。 

◎鐘點費：750 元*每週 2天*18 週*2 學期=54,000 元 

◎冷氣費：每日 60 元*每月 22天*6 個月=7,920 元 

決  議：經與會全體家長委員共 16人贊成，本案通過。 

 

案由八：請家長會協助支應本校 108 學年度語文競賽得獎學生及指導教師

獎勵金案，提請審議。(提案人：教務處)  

說  明： 

一、本校每年舉辦校內語文競賽，拔擢優秀學生，代表學校參加花蓮縣

語文競賽，並聘請相關項目專長教師指導，若能於縣賽中拔得頭

籌，將代表花蓮縣參加全國語文競賽。各指導老師皆為義務指導，

無私奉獻，辛勤付出，令人感佩！為鼓勵本校師生爭取榮譽，激發

積極進取、奮發愛校精神，藉以發揮專長潛能，特請家長會協助支

應本校 108 學年度語文競賽得獎學生及指導教師獎勵金，以資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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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107 學年度實際支出經費為 3,000 元) 

二、獎勵標準： 

類

別 
名次 

獎勵標準 

備註 

指導教師 學生 

花
蓮
縣
語
文
競

賽 

第一名 
獎金 1000 元 

嘉獎一次 

獎金 800 元 

小功二次 
 

第二名 
獎金 800 元 

嘉獎一次 

獎金 500 元 

小功一次 
 

第三名 
獎金 500 元 

嘉獎一次 

獎金 300 元 

小功一次 
 

全

國

語

文

競

賽 

第一名 
獎金 3000 元 

小功二次 

獎金 2000 元 

大功一次 
 

第二名 
獎金 2000 元 

小功一次 

獎金 1600 元 

大功一次 
 

第三名 
獎金 1800 元 

小功一次 

獎金 1200 元 

大功一次 
 

第四名 
獎金 1600 元 

嘉獎二次 

獎金 1000 元 

小功二次 
 

第五名 
獎金 1500 元 

嘉獎二次 

獎金 1000 元 

小功二次 
 

第六名 
獎金 1500 元 

嘉獎二次 

獎金 1000 元 

小功二次 
 

 

決  議：經與會全體家長委員共 16人贊成，本案通過。 

 

案由九：請家長會協助支應本校 108 學年度統一入學測驗模擬考成績優良

學生獎勵金案，提請審議。(提案人：教務處)  

說  明： 

一、為使高三學生能適應統測大考，瞭解考題趨勢，本校每年均辦理 4

至 5次統測模擬考，以瞭解學生學習情況，調整教師教學方向。為

鼓勵學生努力向學，爭取佳績，特請家長會協助支應本校 108 學年

度統一入學測驗模擬考成績優良學生獎勵金，以資勉勵。 

二、獎勵標準： 

每次模擬考成績經轉換前一學年度統測大考成績後，給予獎勵之標

準如下： 

成績轉換後總分 獎勵金 備註 

600 分以上 每名 500 元  

550 分~599 分 每名 300 元  

進步獎前 30 名 每名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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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概算：第 1次模擬考，獎勵金計 10,000 元。（不含進步獎） 

第 2至 4次模擬考，獎勵金每次計 13,000 元（含進步獎），

合計 39,000 元。 

以上共計 49,000 元。 

決  議：經與會全體家長委員共 16人贊成，本案通過。 

 

 

案由十:請協助支應管樂、國樂、儀隊與原住民舞蹈等本校重點社團培訓鐘

點費，提請審議(提案人：學務處訓育組)。 

說  明:原校內重點社團培訓相關經費透過原住民經費支應，但 107 學年度

起除原舞社之外，其他社團經費全數刪除，為讓學生能維持一定

的培訓時數，懇請家長會能協助支應社團老師的鐘點費，讓後山

的孩子在音樂及舞蹈上的才藝能持續維持水準，繼續代表花蓮高

商參加校內外活動及比賽，為校爭光。五個社團(管樂 40 節、國

樂節、儀隊 30節、熱音 10 節及熱舞社 10節)，共 90 節，合計經

費為 48,000 元。(107 學年度實際支出經費為 2,7600 元) 

決  議：經與會全體家長委員共 16人贊成，本案通過。 

 

案由十一:請協助支應管樂、國樂、儀隊與原住民舞蹈等本校重點社團參與

全國音樂、舞蹈比賽或校際交流之交通費與住宿費，提請審議(提

案人：學務處訓育組)。 

說  明:108 學年度全國音樂、舞蹈比賽縣內初賽於 12 月中舉行，隔年的

2~3 月份將於外縣市舉辦決賽，學期中重點社團參加校際交流及表

演，懇請家長會補助學生之食宿及交通費用約 4萬元，提請討論。

(107 學年度實際支出經費為 0元) 

決  議：經與會全體家長委員共 16人贊成，本案通過。 

 

案由十二:請協助支應 108 學年度全國音樂、舞蹈比賽獲獎指導教師獎勵

金，提請審議(提案人：學務處訓育組)。 

說  明: 由於本校學生參加花蓮縣及全國音樂、舞蹈比賽獲獎實屬不易，

優質化及原住民等計畫申請經費亦不足支應指導教師鐘點費，分

部教師大部份皆犧牲假期並不計較鐘點費指導學生，依例榮獲縣

賽優等，頒發指導老師獎勵金 3000 元，榮獲全國賽優等，頒發指

導老師獎勵金 5000 元，請家長會同意支應此項費用，以資鼓勵。

(107 學年度實際支出經費為 0元) 

決  議: 經與會全體家長委員共 16人贊成，本案通過。  

 



 6

案由十三:請協助支應本校國際教育旅行赴日本姊妹校-我孫子高校交流之

紀念禮，提請審議(提案人：學務處訓育組)。 

說  明:本校 106 學年度與日本我孫子高校簽屬姊妹校，今年由本校帶領師

生至日本我孫子高校回訪，擬購買紀念品約為 5,000 元。 

決  議: 經與會全體家長委員共 16人贊成，本案通過。  

 

案由十四：請協助支應108年國際教育旅行帶隊師長旅費事宜，提請審議(提

案人：學務處訓育組)。 

說  明：為因應二十一世紀教育國際化潮流，培養我國年輕世代豐富人性、

宏觀視野及獨立學習自我成長等教育目標，協助青年學生與世界

接軌，以提昇我國未來國際教育競爭力，本校辦理國際教育旅行

提升學生全球移動力，每年皆由 3-4 位工作人員，帶領約 32位同

學前往日本進行 7 天 6 夜行程，全程陪伴及照顧，謹請家長會支

援帶隊工作人員國教署補助不足額部份。(107 學年度實際支出經

費為 60,000 元) 

決  議: 經與會全體家長委員共 16人贊成，本案通過。  

 

案由十五：請協助支援 108 學年度全校運動會，個人競賽獎牌及錦旗、教

職員短袖運動服，提請審議(提案人：學務處體育組)。 

說  明：為使今年度全校運動會順利進行，懇請家長會補助學生個人競賽

獎牌及錦旗約 10,000 元、運動服約 56,000 元。(107 學年度實際

支出經費分別為 5,508 元、54,250 元) 

決  議: 經與會全體家長委員共 16人贊成，本案通過。  

 

案由十六：請協助支應「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108 學年度商業類科學生技藝

競賽」學生之交通費及住宿費，提請審議(提案人：實習處實習組)。 

說  明：「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類科學生技藝競賽」為高職每年重要賽

事，本校每年參賽五組。競賽指導老師利用課餘時間培訓，在師

生共同努力下，每年都為學校爭光。競賽地點都在外地，所需之

經費包括參賽選手、指導老師及工作人員之競賽等費用高達 8 萬

元，懇請家長會補助資訊人員及選手之交通與住宿費，約 2萬元，

其餘由本處自行籌措。(107 學年度實際支出經費為 14,550 元) 

決  議: 經與會全體家長委員共 16人贊成，本案通過。  

 

案由十七：請協助支應「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108 學年度商業類科學生技藝

競賽」獲獎教師及學生之獎勵金，提請審議(提案人：實習處實習

組)。 

說  明：依據 104 年 04 月 22 日擴大行政會報通過「國立花蓮高商鼓勵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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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參加全國技藝競賽優勝獎勵要點」，請家長會同意支應此項費

用，以資鼓勵。(107 學年度實際支出經費為 4,500 元) 

(1)教師獎勵金，懇請家長會支應。 

(2)學生獎勵金，以當年度優質化經費優先支應，不足額由家長會

依每年收支狀況加以增減，依家長會決議辦理。 

(3)辦法第貳條：參加全國技藝競賽獲獎指導教師及選手獎勵標準

及獎金如下： 

對象 指導選手代表(教師) 選手代表(學生) 

獎勵 獎金 敘獎 獎金 敘獎 

第一名 壹萬元 小功2次 伍仟元 大功1次 

第二名 捌仟元 小功2次 肆仟元 大功1次 

第三名 陸仟元 小功1次 參仟元 小功2次 

前三名以外獎項 

獲金手獎者 
肆仟元 小功1次 貳仟元 小功1次 

不含以上獎項 

獲入圍優勝者 
貳仟元 嘉獎2次 壹仟元 嘉獎2次 

未獲入圍者  嘉獎1次   

 

決  議: 經與會全體家長委員共 16人贊成，本案通過。  

 

案由十八：請家長會協助支應本校 108 學年度國際學校交流經費提案，提

請審議。(提案人：實習處應外科) 

說 明： 

一、因應社會變遷與需求，鼓勵本校學生具有國際觀，提升學生外語能

力、深入認識異國文化，並向友校介紹本國文化之美，達到國際交

流之目的，建立本校成為國際化之優良學校形象。 

二、韓國首爾 Donggoo 女子高職學校，9/25 到校參訪與學生交流 互贈

特色紀念品，費用 3,500 元 

決  議: 經與會全體家長委員共 16人贊成，本案通過。  

 

案由十九：108 學年度家庭教育—親職教育座談會餐點費用，懇請家長會協

助支應，提請審議(提案人：輔導室)。 

說明： 

一、親職教育座談會每學年辦理一次，為家長與學校互動、溝通的重要

活動，藉由辦理親職專題講座、有效能親師的溝通，協助學生學習

與在校適應。 

二、活動過程提供與會家長約 80 元之餐點，估計約 200 位家長，共

16,000 元，懇請家長會協助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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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經與會全體家長委員共 16人贊成，本案通過。  

 

案由二十：辦理 108 學年度日間部及進修部高三學生升學面試說明會、書

面備審資料說明會及升學模擬面試等教師鐘點費用，懇請家長會

協助支應，提請審議(提案人：輔導室)。 

說明： 

一、為提供高三學生多元入學資訊，提升高三學生升學準備，辦理面試

說明會、書面備審資料說明會及大學申請入學、統測甄選入學模擬

面試。 

二、面試說明會及書面備審資料說明會聘請大學老師進行專業經驗分

享，每場次 2 小時，校外講師鐘點費用 1,600 元/時，懇請家長會

協助支應。 

三、模擬面試依 108 學年度學大學個人申請入學及統測甄選入學第一階

段結果，安排模擬面試師資、場次，每位教師 400 元/時，懇請家

長會協助支應。 

四、預估總計金額約30,000元(107學年度實際支出經費為29,600元)。 

決  議: 經與會全體家長委員共 16人贊成，本案通過。  

 

案由二十一：請家長會支應本校教職員工 108 年 11 月至 109 年 10 月生日

禮券總金額為 30,500 元，提請審議(提案人：人事室)。 

說  明：依上年度本校教職員工生日禮券每人 500 元，分別由本校、家長

會支應各 250 元，爰 108 年 11 月至 109 年 10 月教職員工約 122

人生日禮券每人 250 元，合計 30,500 元，懇請家長會惠允繼續支

應(107 學年度實際支出經費為 36,750 元)。 

決  議: 經與會全體家長委員共 16人贊成，本案通過。  

 

案由二十二：請家長會支應本校致贈 109 年退休教職員工紀念獎座(牌)，

以資留念，提請審議(提案人：人事室)。。 

說  明：家長會曾支應本校 108 年退休教職員工紀念獎座(牌)，預計 108

年教職員工申請退休人數為 5 人，獎牌每面 1,200 元，總金額為

6,000 元，懇請家長會惠允繼續支應(107 學年度實際支出經費為

2,400 元)。 

決  議: 經與會全體家長委員共 16人贊成，本案通過。  

 

案由二十三：請家長會支應本校 109 年春節值勤同仁慰問金，提請審議(提

案人：人事室)。 

說  明：家長會曾支應本校 108 年春節值勤同仁慰問金，為慰勉本校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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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節期間(除夕至初三，4日)值勤人員 2人之辛勞，擬援例發給

慰問金每人每日 1,000 元，總金額為 8,000 元，懇請家長會惠允

繼續支應(108 學年度實際支出經費為 8,000 元)。 

決  議: 經與會全體家長委員共 16人贊成，本案通過。  

 

案由二十四：108 學年度交通義工服務隊年度慰問金，金額約為 5,000 元，

提請審議(提案人：教官室)。 

說  明：本校交通服務隊均由一年級住校生擔任，每日早晨及放學時間於

校門口協助全校學生上放學交通安全工作，按往例於學期末辦理

活動慰勞之，懇請家長會惠允繼續支應。(107 學年度實際支出經

費為 5,200 元) 

決  議: 經與會全體家長委員共 16人贊成，本案通過。  

 

案由二十五：請家長會支應本校 109 年九三軍人節教官同仁慰問金，提請

審議(提案人：學務室)。 

說  明：家長會曾支應本校 108 年九三軍人節教官同仁慰問金，為慰勉本

校教官維護校園安全之辛勞，擬援例發給慰問金每人每日 1,000

元，總金額為 5,000 元，懇請家長會惠允繼續支應(107 學年度實

際支出經費為 5,000 元)。 

決  議: 經與會全體家長委員共 16人贊成，本案通過。  

 

案由二十六：請協助支援 108 學年度進修部全校運動會，得獎錦旗 3 面及

獎品(提案人：進修部學務組)。 

說  明：為鼓勵學生爭取班級榮譽並以學校為榮，請家長會准予同意補助

108 學年度進修部運動會錦旗 3面及獎品（九乘九文具禮券），共

3,000 元。(107 學年度實際支出經費為 3,000 元) 

決  議: 經與會全體家長委員共 16人贊成，本案通過。  

 

案由二十七：學期中若因其他校務需求，需家長會經費支援，請授權本校

校長及家長會長逕行核辦，提請審議(提案人：會長)。 

說  明：建議 6 萬元(含)以內之動支授權本校校長及家長會長逕行核辦，

大於 6萬元之動支則召開委員會審議。 

決  議: 經與會全體家長委員共 16人贊成，本案通過。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 


